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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介紹

經濟部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 

06 月 07 日(四) 產業升級轉型專題講座─報名回條 

公司全銜  傳真  

公司規模 □大企業(201人以上) □中小企業(200人以下) 

位於地區 □北部 □中部 □南部 □東部 □其他 

聯絡人  聯絡電話/手機  

參加者姓名 職稱 性別 電子信箱 備註 

  
□男 

□女 
 

□葷食 

□素食 

  
□男 

□女 
 

□葷食 

□素食 

  
□男 

□女 
 

□葷食 

□素食 

※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告知暨同意事項 
經濟部(以下簡稱本部)辦理「107 年度產業升級轉型專題講座」，由協辦單位（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
會）與執行單位（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）執行，向您（含參加者）蒐集個人資料，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

條規定告知下列事項： 

1. 個資蒐集目的：為辦理本次說明會和相關行政作業(報名表、簽到表及滿意度調查問卷等)，及日後寄發相關
訊息。 

2. 個資蒐集之類別：如上述報名表所示 

3. 利用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於活動存續期間內及目的範圍內使用您的個人資料，不另作其他用途。並依
通常作業所必要之方式將於中國民國領域內使用您提供的個人資料，不會傳輸至其他國家或第三人。 

4. 您（含參加者）可以電子郵件方式(ipmf@hibox.hinet.net)請求查詢或閱覽、製給複製本、補充、更正、停止
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或刪除您提供之個人資料。如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產生減損時，主辦、協辦與執行
單位不負相關賠償責任。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，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。 

5. 您（含參加者）可拒絕提供全部或部分個人資料，但若您（含參加者）不願意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的個人資
料，將可能導致您（含參加者）無法參加本活動或取得相關訊息通知。 

※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 

經協辦單位與執行單位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，本人確已獲知且瞭解上開事項，並保證本人(如本人代為提供他
人之個人資料均已獲得當事人同意)同意，由主辦單位、協辦單位與執行單位於所列蒐集目的範圍內，合理蒐
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（含參加者）之個人資料及同意由協辦單位留存此同意書，供日後取出查驗。 

 

填寫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107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
※1.一家廠商報名以 3 人為限，請於 107/05/31(五)前完成報名，俾便作業。 

※2.報名方式：請將報名回條回傳 桃園市幼獅產業協進會 陳秘書 收 

  (傳真：03-485-5388、email：christine@nrb.com.tw、電話：03-485-1888） 

   

 

 
 


